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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3-14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W)113 

  問題編號  
  28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總目：  42 機電工程署  分目：   

綱領：  (2) 機械裝置安全  

管制人員：  機電工程署署長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當局表示，將會繼續實施《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並在上述「綱領」中，列出

檢驗升降機及自動梯的數目及百分率，以及已調查的事故。就此，請當局告知下

列資料：  

a)  今年（即 2013 年）當局檢驗升降機及自動梯的百分率（預算），較 2011 年和

2012 年均為低，當局在制訂有關百分率時，是基於甚麼考慮？會否研究調高抽驗

百分率？  

b)  現時署方有多少名人員，負責檢驗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工作？今年有否預留資

源增加人手？  

c)  署方每次檢驗升降機及自動梯，平均須時多久？檢驗的範圍包括哪方面？有否

針對表現較差的承辦商，進行覆檢？  

d)  署方去年調查了 272 宗升降機及自動梯的事故，有關事故主要是涉及甚麼問

題？上述事故造成多少人傷亡？  

e)《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在 2012 年 4 月通過至今，有多少個承辦商曾經因表現

欠佳，而需要召開聆訊跟進？  

提問人：  陳克勤議員  

答覆：   

(a)  2011 及 2012 年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巡查次數分別為 9 107 及 9 173 次，相等於

受當時生效法例所規管的升降機及自動梯總數的 15.6%及 15.3%。新通過的《升

降機及自動梯條例》（《條例》）的主要條文於 2012 年 12 月 17 日實施，適用

於全港所有升降機和自動梯，包括政府和房屋委員會的升降機和自動梯，令納入

法例規管的升降機和自動梯數目，由 52 000 部增至 60 000 部（升降機）及由

7 400 部增至 8 200 部（自動梯）。雖然檢驗百分率是按風險評估機制釐定，但機

電工程署（機電署）已把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巡查次數，由 2012 年的 9 173 次增至

2013 年的 9 400 次。  

(b) 機電署負責就升降機及自動梯進行實地審核巡查的一組人員，包括 1 名高級

工程師、3 名工程師及 19 名督察。此外，機電署亦已調派 1 名高級工程師和 1 名

工程師處理為準備實施《條例》而增加的工作量。機電署會不時檢討人手狀況，

確保有足夠資源就升降機及自動梯進行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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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每名督察平均每日檢驗 2 至 4 部升降機及自動梯，視乎有關裝置的複雜程度

而定。檢驗範圍包括升降機安全部件（例如限速器、安全鉗、制動器、門鎖）的

表現，以及其他部件（例如纜索、照明系統、緊急警報器、抽氣扇）的狀況。機

電署會採用風險評估機制，增加巡查由表現較差承辦商所維修／保養的升降機及

自動梯，以確保安全。  

(d) 在所調查的事故中，約佔 90%與個人行為（例如乘客的手太接近升降機門）

有關，餘下的事故則因機件故障引致，主要涉及纜索和機電部件出現問題。在

2012 年調查的事故中，有 17 宗受傷個案及 1 宗死亡個案。  

(e)  《條例》於 2012 年 4 月通過，主要條文於 2012 年 12 月 17 日實施。至目前

為止，機電署並未對任何承辦商進行紀律聆訊。不過，在 2011 年有 2 宗紀律個

案審結，而在 2012 年則有 1 宗紀律個案進行，這些個案都是根據已廢除的《升

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 章）提出。  

 

 

姓名：  陳帆  

職銜：  機電工程署署長  

日期：  2.4.2013 
 

 


